
表 5.1 設計速率 

單位：公里/小時 

  快速道路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服務道路 

地形分區 設計速率 (公里/小時) 

平 原 區 60～100 50～80 40～70 20～50 

丘 陵 區 60～80 50～70 40～60 20～40 

山 嶺 區 50～60 40～50 30～40 20～30 

註：平原區－地形平坦、緩坡、相對高度小。 

  丘陵區－地形起伏、陡坡、相對高度小。 



  山嶺區－地形複雜、陡坡、相對高度大。 

 


